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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: FA/2017/23928

金門縣金寧鄉桃園路1號 報告日期:

*FA/2017/23928*
以下測試之樣品係由申請廠商所提供並確認資料如下:

產品名稱： 2公升58度金門高粱酒-金滿福堂(紅)

樣品狀態： 請參考報告末頁樣品照片

產品型號： —

產品批號： —

申請廠商：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生產或供應廠商：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製造日期：

有效日期：

原產地(國)： 台灣

收樣日期：

測試日期：

2017/03/06

—

2017/02/21

2017/02/22

—

0860

測試結果：

201.8 1.0 ppm(mg/L)

未檢出 0.001 ppm(mg/L)

58.0 --- ％

備註：1.測試報告僅就委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測試結果，不對產品合法性做判斷。
2.本報告不得分離或擷錄使用。

3.低於定量極限之測定值以 "未檢出"表示。

連結至SGS安心資訊平台

聯絡人：任志正 博士

測試項目 定量極限 單位測試方法 測試結果

甲醇

鉛 (Pb)

本測試參考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之公告方法，以比重計檢

測(92年7月署授食字第0929214397號)。

本測試參考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之公告方法，以氣相層析

儀/火焰離子化偵測器(GC/FID)檢測，計算方式以純乙醇計

(92 年 7 月署授食字第 0929214397 號公告修訂)。

行政院衛生署衛署藥檢字第0910078884號公告訂定酒類中

鉛之檢驗方法以石墨爐式原子吸收光譜法(GFAAS)分析之。

- END -

乙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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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醇

再製酒類

每公升2,000毫克以下（

純乙醇計）

水果渣蒸餾酒、葡萄以外之其他水果釀造酒及蒸餾

酒

葡萄酒、龍舌蘭酒

每公升4,000毫克以下（

純乙醇計）

每公升（純乙醇計）含量

三千毫克以下。

每公升含量1,000毫克以

下（純乙醇計）

白蘭地、葡萄蒸餾酒、甘藷蒸餾酒

應符合所使用酒精、釀造

酒或蒸餾酒等基酒之甲醇

啤酒類、穀類釀造酒類、其他釀造酒類、威士忌、

白酒、米酒、其他蒸餾酒、料理酒類、食用酒精類

及其他食用酒類

2017/03/06

附表：酒類衛生標準修正表 (本表僅供參考，相關規範請以國庫署公告為主。)
限量標準項目 產品種類

其他食用酒類

酒或蒸餾酒等基酒之甲醇

含量規定

每公升含量1,000毫克以

下（純乙醇計）

鉛

二氧化硫

每公升0.3毫克以下

每公升0.4公克以下

每公升0.03公克以下

不得添加

啤酒類及以穀類為原料之酒類

其他食用酒類

各種酒類

以水果為原料之酒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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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品照片

2017/03/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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